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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自願公告乃由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作出。

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，本公司與海免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有限公司（「美蘭機場免

稅」）訂立一份特許協議（「特許協議」），年期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約兩

年（具追溯效力）（「特許期間」），據此，美蘭機場免稅向本公司租用約 3,600平方米的面積

（「經營單位」），以於海南美蘭國際機場（「機場」）銷售離境免稅商品。

特許協議訂明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向美蘭機場免稅授出非獨家特許權，以於經營單位管理、

經營及銷售免稅商品。美蘭機場免稅應付本公司的月費乃根據美蘭機場免稅根據特許協議

實現的銷售收益或參考租賃面積釐定之固定最低費用（以較高者為準）計算。根據特許協

議，於每個曆月第十日前，本公司應向美蘭機場免稅發出上一個月的月費的賬單。美蘭機

場免稅應在每個曆月第十五天前向本公司付款。美蘭機場免稅應向本公司支付按金人民幣

3,750,000元（相等於約港幣 4,633,000元），以（其中包括）作為美蘭機場免稅履行特許協議項

下之責任之擔保，倘美蘭機場免稅全面履行特許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則須予退還。

在發生特許協議所訂明之若干情況下，本公司及美蘭機場免稅可終止該協議，其中包括美

蘭機場免稅於特許協議項下的款項的到期日後超過10日仍未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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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認為，訂立特許協議將降低營運成本及本公司之風險，並同時為本公司帶來穩定之

收入。

承董事會命

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梁軍

中國海南，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i)三位執行董事，即梁軍先生、劉璐先生及邢喜紅女士； (ii)四位非執行董事，
即胡文泰先生、張漢安先生、陳立基先生及燕翔先生；及 (iii)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徐柏齡先生、馮征先

生、孟繁臣先生及馮大安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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